
 

 

  

第一条 为建立和完善人防工程建设管理权力运行监

督管理机制，规范人防工程审批管理行为，加强人防工程审

批管理工作的监督检查和指导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防空

法》《安徽省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〉办法》《安

徽省人民防空工程建设与维护管理规定》等有关规定，结合

我省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人防工程建设项目审批（以下简称审批）和监

督管理，是指人防工程项目建设过程中，各级人防主管部门

依据法定职责实施的人防工程建设审批、兼顾人民防空要求

审查、人防工程拆除、报废审批、人防工程易地建设费收取

和减免等人防审批、审查事项及人防工程建设审批过程中相

关监督管理工作。 

第三条 实行人防工程建设审批分级监督管理。省级人

防主管部门负责对全省审批行为的监督检查。市级人防主管

部门负责对所辖县(市、区)审批行为的监督检查。 

第四条 对审批行为的监督检查，采取巡查和抽查的方

式进行。 



巡查是指上级人防主管部门根据计划安排，对工程所在

地县级以上人防主管部门审批行为实施的例行监督检查，每

年不少于 1次。 

抽查是指上级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根据工作需要，对工程

所在地县级以上人防主管部门审批行为实施的随机监督检

查，每年不少于 2 次。 

省对各市的上一年度审批行为监督检查覆盖率不少于

25%，市对所辖县（市、区）的上一年度审批行为监督检查

覆盖率不少于 30%。 

第五条 对审批行为的监督检查，主要包括以下内容： 

1.审批的原则和依据是否正确充分； 

2.审批的流程是否合规； 

3.审批的意见是否完整有效; 

4.是否存在漏审漏批的问题； 

5.是否存在违规减免缓的问题; 

6.是否存在应建未建的问题。 

第六条 对审批行为的监督检查，按照以下程序组织实

施： 

1.检查准备。制定年度实施计划，编制实施方案，收集

整理相关基础资料。 

2.现场检查。查阅文件档案资料，必要时可现场查勘实

体工程。 



3.问题取证。发现问题，采取拍照、录像、复制相关文

件档案资料、要求相关单位和个人作出书面解释和说明等方

式留存证据。 

4.下发通报。汇总分析检查情况，编写并在一定范围内

进行检查情况通报，指出存在的问题，提出限期整改的要求。 

5.监督落实。定期跟踪整改落实情况，根据需要组织复

查。 

第七条 监督检查及整改情况将计入当年全省人防重

点工作目标任务考核。 

第八条 对于监督检查中发现审批行为存在失管失职

失察等问题的，由组织监督检查的人防主管部门责令属地人

防主管部门限期整改。 

逾期未整改或未按时整改完毕的，由组织监督检查的人

防主管部门进行通报批评并抄送当地人民政府。 

第九条 监督检查中发现审批行为涉嫌违纪线索的，将

情况移交属地人防主管部门依法依纪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

任;涉嫌违法犯罪线索的，将情况移交属地纪检监察部门处

理。 

 第十条 本办法由省人民防空办公室负责解释。 

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

 


